
注册地区 浙江省杭州市 法定代表人（首席合伙人） 钱幽燕

股东（合伙人）上年初
数量

7 上年当年增加数量 0 上年当年减少数量 0 实际控制人（如有） /

资产评估师上年初数量 资产评估师上年末数量 75
上一年度签署证券服务业务报
告的资产评估师数量

50

分支机构上年初数量 6 上年当年设立数量 0 上年当年撤销数量 0 分支机构上年末数量 6

本机构法人股东（合伙
人）数量

0 法人股东（合伙人）性质 /
法人股东（合伙人）出资
比例

0 出资其他资产评估机构数量 0

上一年度业务收入总额
（万元）

6911.50 6895.08 1863.88

上年末累计职业风险基金
（万元）

1710.06 上年末净资产金额（万元） 5640.87

注：1.实质控制人是指虽不是公司的股东，但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人。如果证券评估机构法人股东是最大股东，实际控制人应披露到最终的国有控股主体或自然人为止。

2.法人股东（合伙人）性质包括：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合资企业、非营利组织、非法人组织。

3.上一年度业务收入总额按照财务报表营业收入填写，上一年度资产评估业务收入金额按照主营业务收入的二级科目填写,上一年度证券服务业务收入金额，按照证券服务业务合同收入合计计算。

4.因保险合同条款限制，保险有效期内职业保险累计赔偿限额不代表发生民事诉讼时证券评估机构实际有能力赔付的金额。

上年末保险合同有效期内职业保险累计
赔偿限额（万元）

0

上一年度关联机构情况

上一年度取得的收入情况

上一年度资产评估业务收入金额（万元） 上一年度证券服务业务收入金额（万元）

职业风险保障情况

组织形式 有限责任公司

上一年度执业人员情况

73

证券评估机构基本信息

基本情况

证券评估机构名称 天源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证券服务业务备案日期 2020/11/9



序号 评估目的 报告数量 主要行业

1 财务会计报告目的 139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45）、制造业（41）、信息传
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1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9）、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7）。

2 对外投资 34
制造业（11）、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7）、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6）、批发和零售业（4）、
金融业（2）。

3 产权转让 12
制造业（5）、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2）、文化、体
育和娱乐业（2）、建筑业（1）、信息传输、软件和信
息技术服务业（1）。

4 资产收购 12
制造业（8）、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2）、批发和零
售业（1）、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1）。

5 资产转让 11
制造业（5）、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2）、租赁和商
务服务业（2）、批发和零售业（1）、信息传输、软件
和信息技术服务业（1）。

6
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

3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2）、制造业（1）。

7 股东股权比例变动 2 制造业（2）。

8 接受投资 1 综合（1）。

注：

上一年度证券服务业务信息

1.评估目的：亦为经济行为，主要为IPO上市、公司制改建、对外投资、接受投资、合并、分立、破产、清算、解散、股东股权比例变动、产权转让

、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资产转让、置换、拍卖、资产抵押/质押、资产捐赠、资产租赁、资产补偿/损失补偿、资产偿债、资产涉讼、资产收

购、接受抵债资产、债转股、债务重组及其他、财务会计报告目的、其他。

2.主要行业指报告数量最多的前五个行业，每个主要行业需标注报告数，行业分类采用证监会门类行业，如，制造业（60）、金融业（20）、批发和

零售业（9）、采矿业（5）、建筑业（4）、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4）。



序号 处罚对象 处罚决定文号 处罚决定名称 处罚类型 处罚机关 处罚事由 处罚日期

序号 处罚对象 处罚决定文号 处罚决定名称 处罚类型 处罚机关 处罚事由 处罚日期

序号 措施对象 措施决定文号 措施决定名称 措施实施机关 措施实施事由

序号 处理对象 处理决定文号 处理决定名称 处理类型 处理机关 处理事由 处理日期

序号 惩戒对象 惩戒决定文号 惩戒决定名称 惩戒类型 惩戒机构 惩戒事由 惩戒日期

序号 纪律处分对象 纪律处分决定文号 纪律处分决定名称 纪律处分类型 纪律处分机构 纪律处分事由 纪律处分日期

序号 生效判决名称 生效判决文号 承担民事赔偿金额 判决机关 判决事由

注：

1.处理处罚对象包括证券评估机构及其定代表人、首席评估师、质量控制负责人和资产评估师，对象包括自然人的需填写具体姓名；
2.处理处罚类型包括因执业行为受到的刑事处罚、行政处罚、证券市场禁入、行政处理和行政监管措施、自律惩戒、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情况；
3.民事赔偿为已生效判决；
4.处理处罚、承担民事赔偿期间为上一年度（1月1日至12月31日）；
5.执业人员受到处理处罚后转所的，由处理处罚事由发生时该执业人员所在的证券评估机构披露。

民事赔偿情况

判决日期

行政处理和行政监管措施情况

自律惩戒情况

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情况

资产评估机构及其有关人员上一年度处理处罚及民事赔偿信息

刑事处罚情况

行政处罚情况

证券市场禁入情况

措施实施日期


